
第五章、結論與建議 

    無論從中高齡人口所佔年齡結構、預期壽命、平均退休年齡等各個面像來

看，台灣當前均已經呈現高齡化的趨勢。面對高齡化與少子化的趨勢，企業已經

逐漸感受到人力短缺與人才招募困難的壓力；而從統計資料當中也可得知，台灣

目前有相當充沛的中高齡專業人力可供企業運用，這些中高齡專業人力都具有相

當濃厚繼續工作的意願；但是企業往往偏好於採用業務或勞務外包的方式，又或

者是尋求外籍專業人士的協助，中高齡專業人才通常不會是優先的考量，雖然企

業未必對僱用中高齡專業人才表示反對，但大多數仍持保留的態度，顯示如何促

進企業運用中高齡專業人才現階段仍有很多努力的空間。 

 

    與其他的人力資源運用方式相比，業務或勞務外包所提供的彈性化優勢、成

本可能較為低廉的專業人力，以及外籍專業人才所帶來最新的技術與觀念對企業

的確具有相當大的誘因；但是外包所可能導致企業獨特技術外洩的隱憂、內部成

員可能的反抗、工作品質無法掌握的隱憂，以及外籍專業人才對管理方式及本地

文化的適應不良或是外籍專業人才生活照顧所需增加的額外成本，卻也是企業在

運用這些人力資源策略時必須提防的。更何況，人口高齡化是全球性且預期是會

持續深化的趨勢，業務或勞務外包總有一天也會面本地青壯年人力短缺的問題而

不得不使用中高齡人力，且外籍專業人才也無法完全填補企業對於專業人力缺

口。因此，業務或勞務外包以及外籍專業人才的運用是可以解決企業當前專業人

力短缺的燃眉之急，但是在人口高齡化的趨勢之下，中高齡專業人才的運用終究

是企業無可避免的人力運用方式。 

 

    企業對於運用中高齡專業人才的顧慮，主要仍在於「價值觀與企業文化不

合」、「僱用成本高」以及「專業能力是否合乎需求」等三個主要焦點；由「有僱

用中高齡勞工的企業認為中高齡勞工價值觀與企業不合的比例」相當程度低於

「目前未僱用中高齡勞工企業認為中高齡勞工價值觀與企業不合的比例」來看，

事實上可以將這個觀念視作是雇主先入為主的偏見；但是「僱用成本高」卻是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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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目前有僱用中高齡勞工企業所直接反應的問題。因此，如能降低雇主僱用中高

齡勞工的成本，似乎能夠立即地增加雇主僱用的意願。 

 

    就新加坡與日韓的經驗來看，實質的獎補助政策也的確是增加企業再運用中

高齡勞工意願的主要手段。以日本為例，「高齡者工作場所改善資金融資制度」、

「僱用多數高齡者褒獎金」以及「高齡者僱用確保補助金」三項補助計畫無論是

以促進改善工作環境、增加企業中高齡者的僱用或是延長僱用的年限，這三項補

助金的發放的條件都有針對企業內部是否設定強制退休年齡或延長退休年齡進

行審查，促使企業繼續僱用中高齡勞工的意願。此外，「僱用多數高齡者褒獎金」

的制定則是用來取代「高齡者僱用率制度」，更是要以企業自願性、積極性的增

加中高齡者的僱用取代強制性的規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單純的僱用獎助並無法真正達到使企業主動且持續僱用

中高齡專業人才的目的，往往在補助期限結束，企業就會結束這些因補助而得以

接受僱用的勞工，而造成接受補助勞工的二度失業。此外，以公眾的稅收去補助

特定的企業似乎也有失公平。因此，僱用獎助政策短期間雖然有其實用性，能作

為刺激勞動參與率提升的政策手段，但卻並非是促進企業主動運用中高齡專業人

才的治本之道。 

 

    至於使中高齡勞工的「專業能力符合企業需求」，表現在政府政策就是「增

加教育訓練投資」，一方面是改善現有職業訓練制度不符企業需求的缺失，另一

方面則可經由補貼雇主鼓勵員工參加進修課程。而這部份同樣也能在日本、韓國

及新加坡的政策當中找到借鏡。新加坡以政府優惠與補貼形式如：「課程費用補

貼」、「缺勤補助」、「工資補助」等方式激勵雇主，讓中高齡者有機會能夠接受訓

練，使得中高齡專業人才能夠繼續維持並提昇符合企業要求的專業技能，也同樣

能夠增加企業運用中高齡專業人才的意願。 

     

    除此之外，許多企業贊同或表示希望政府協助的措施都能從日本、韓國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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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三個國家當中尋得借鏡。以企業偏好於運用業務或勞務外包以解決人力短

缺的問題而言，新加坡政府鼓勵並培訓中高階專業人才的創業精神以化解其轉業

危機；以及韓國退休專業人員以外包形式營造出中高齡人口的高勞動參與率。這

兩項方案都指出中高齡專業人才在退休後或面臨轉業危機時，運用自身所累積的

豐富經驗與社會資本，以專案的形式包下企業的業務或是以外部顧問的形式指導

企業解決問題，或許是中高齡專業人力再運用的一條可行之道。 

 

    至於在中高齡專業人才與企業媒合管道方面，日本的「人才銀行」專職負責

具有管理性與專門性知識技能的中高齡者的職業諮詢、職業介紹以及僱用諮詢等

服務，更設立了「高齡者僱用促進員」，主動蒐集待退或年屆退休中高齡專業人

才資訊，解決企業對於中高齡專業人才來源取得不易的困擾，也會是政府在思考

如何增進公立就服機構功能時的良好借鏡。 

    人口高齡化是一個長期且逐漸加深的趨勢，每個人都已經是後幾十年高齡人

口統計的一部份，因此，促進中高齡者的再運用不僅關係著這一代的中高齡者更

是關係到自身以及下各世代的勞動供需問題。 

 

    然而要如何促進企業對於中高齡專業人才的再運用，本研究最後提出幾點建

議： 

 

1. 減少雇主對中高齡勞工的偏見與歧視 

    雖然就業服務法當中已經納入了年齡歧視的規定，但依照國外的施行結

果，可看出事實上未必有實際的功效。因此，如果能以宣導的方式，將中高

齡專業人才受到企業再運用使企業獲得績效提升或傑出成果的實際案例加以

廣泛流傳，必定可以改善企業對於中高齡專業人才的觀感；同時亦可編製優

良企業名冊，表揚主動積極僱用中高齡專業人才的企業，使僱用中高齡專業

人才的企業獲得良好的社會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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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降低雇主僱用中高齡者的負擔 

政府對於鼓勵企業運用中高齡專業人才，第一步或許能夠從獎助或補助

企業繼續僱用企業內部中高齡待退或年屆退休專業人才開始，一則可免除中

高齡專業人才價值觀念與企業文化不合的疑慮，同時也節省企業媒合以及搜

尋的時間及成本。 

此外，也可運用協助企業職務再設計、並放寬非典型工作型態的方式，

降低雇主在僱用中高齡勞工時候的負擔以及增加運用中高齡勞工時的彈性，

使雇主願意增加中高齡專業人才的運用。 

 

3. 維持並增進中高齡專業人才的專業能力 

       加強中高齡專業人才的在職訓練、轉業訓練以及第二專長訓練。但有鑒

於以往公立職業訓練機構所培訓出的人才往往不符合企業需求，造成訓練成

本的浪費，也未必能達到促進就業的功效，因此公立的職業訓練機構應經常

調查了解企業所需技能，並針對中高齡專業者的特性設計專門課程，以確保

訓練課程的實用性；此外，透過獎補助企業對於中高齡專業人才的職業訓練

亦能有效地促使中高齡勞工維持企業所需的技能，提高企業願意再運用的意

願。 

 

4. 協助企業與中高齡專業人才的媒合 

    由於長期以來均認為會運用公立就業服務機構者多半屬於技術等級偏低

的勞工，因此企業與專業人才運用公立就服機構的比例並不高。雖然日本「銀

髮人才中心」以及「高齡者僱用促進員」的設立值得作為參考借鏡，但短時

間公立就服中心的人力或許無法負荷，因此，在初始階段可以透過民間團體

推動並建立中高齡專業人才的資料庫，但長期而言，仍是希望公立就業服務

機構也能夠肩負起媒介各種人才的功效。 

  

    雖然本研究是以企業需求為考量，然而，中高齡專業人才是否有意願繼續就

業卻也是影響企業運用的因素之一。就法規的設計而言，已經施行的勞工退休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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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例第 24 條規定「勞工得請領退休金」之要件為「勞工年滿 60 歲」，並且在勞

工年滿 60 歲或開始請領退休金後仍有受僱工作獲致工資之事實，雇主仍需依法

為其提繳退休金；以及已領取勞工保險老年給付的中高齡者再投入工作時，雖不

能加入勞保，但可投保職業災害保險這兩項規定，都具有鼓勵勞工續留勞動市場

的積極意涵。然而，除了以課雇主投保與提繳退休金的責任之外，更希望政府與

企業能夠推動「漸進式退休」的設計，透過部份工時的方式逐漸降低退休中高齡

勞工的工作時間或是以顧問的形式協助企業處理非例行性的問題，一方面能使得

企業減輕優秀人力突然喪失的損失，同時也能紓緩中高齡者在工作與退休之間心

理的不適。 

 

    然而，無論是從企業或是中高齡者的角度，都要體認到高齡化已經是全球性

且不可逆的趨勢，改變對於中高齡者的態度才能真正解決將來可能面臨勞動力短

缺的問題，這並非是指無限延後退休的年齡限制或是無限提高雇主僱用中高齡者

的比例，而是最基本的希望在中高齡者還有工作能力與意願時，不會因為年齡的

因素而被任意地排除在勞動市場之外，並以最適合的形態發揮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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